附件1：全州自然保护区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攻坚行动方案
 一、工作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督查处理情况及其教训的通报》要求，切实加强自然保护区监督管理，突出问题导向，突出湿地类自然保护区保护，全面排查全州10个州级以上自然保护区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切实督促自然保护区各类问题检查到位、查处到位、整改到位，充分发挥震慑、警示和教育作用。
二、主要任务
此次专项整治攻坚行动重点是开展整改“回头看”，巩固“绿盾2017”“绿盾2018”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整改工作成效，防止涉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问题反弹；开展自然保护区专项执法检查行动，严厉打击破坏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严格规范管理，进一步提升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水平。 
三、工作步骤
（一）开展整改“回头看”（2018年12月20日前）。州林业局、州水利水产局结合“绿盾2017”“绿盾2018”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问题整改销号验收工作，对绿盾行动排查出的问题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重点检查2017年排查出的9个违法违规问题和2018年排查出的6个违法违规问题整改进展、整改效果、销号情况和追责问责情况。进一步完善整治目标清单、责任清单、措施清单和时限清单，督促相关县市按“四单”要求积极推进整改工作。对整改不及时、不到位或经整改后问题仍然突出的县市，严肃追责问责。
（二）加强规范建设（2018年12月31日前）。加快推进巴东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勘界定标工作，尽快标明区界，并向社会公告，严禁借勘界定标之机缩小自然保护区及其核心区、缓冲区范围。加快完善来凤县老板沟野生动植物州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进一步增强自然保护区功能。
（三）开展专项执法检查（2019年1月10日前）。从州环保局、州林业局、州水利水产局抽调人员组成自然保护区专项执法检查组，对10个州级以上自然保护区开展一次专项执法检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0〕63号）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知》（鄂政办发〔2018〕51号）精神，按照“违法违规活动及时停止、行政处罚执行到位、相关责任追究到位、完成生态整治修复”的要求，对执法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进行集中严肃查处，推进涉自然保护区突出问题整改。
（四）加强总结提升（2019年1月20日前）。对全州自然保护区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攻坚行动进行总结，形成总结报告，报州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攻坚指挥部办公室，并对专项行动工作情况进行通报。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全州自然保护区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攻坚行动的组织领导和统一调度，严格按照省、州生态环境问题整治的相关工作要求，抓好实施。
（二）落实工作责任。明确任务分工，细化工作措施，层层压实责任，密切沟通协作，形成工作合力。环保部门负责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开展自然保护区问题清理整治工作。林业、水利部门和自然保护区所在地方政府按照职责分工，切实开展自然保护区突出问题清理整治工作。各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要加强日常监管执法，防治问题反弹，巩固整治成效。
（三）严肃工作纪律。进一步严格工作纪律，对整改工作不认真负责，避重就轻，甚至敷衍了事的，一经发现，要严肃问责追责。加强违法违规问题整改督办，对未完成整改任务的责任领导、责任部门和责任人依法实施问责。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曝光力度，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支持和参与整改工作的良好氛围。
（四）加强信息报送。健全信息报告制度，从2018年11月30日起，各县市政府每半个月向州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攻坚指挥部办公室报送一次工作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及整治成果，专项行动结束后，及时报送工作总结和相关统计数据。
附件2：全州水资源管护专项整治攻坚行动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全面排查、举一反三、集中整治、建立长效”的要求，采取“政府主导、水利牵头、部门联动、社会共治”的方式，以推进河库长制工作落实为抓手，狠抓责任落实，强化日常巡查，严格现场监管，扎实开展水资源管护专项整治攻坚行动。
二、主要任务
（一）开展河库非法采砂专项整治。严格落实河道采砂管理地方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和部门责任制，严格实施河道采砂许可与现场监管，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行为，严厉清理整治涉砂船舶，确保部门区域联动形成常态，河道采砂管理秩序有序可控、稳定向好。
（二）开展入河排污口专项整治。全面取缔各类保护区内入河排污口，集中整改违规设置入河排污口，优化入河排污口设置布局，强化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推进建立健全权责明确、制度健全、规划齐备、监控到位的入河排污口监管长效机制。
三、工作步骤
（一）河道非法采砂专项治理
1.抓好常态化巡查监管。对非法采砂行为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控制、及时查处，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各县市要落实每日巡查工作，州水政监察支队要落实每周检查督导工作，州直有关单位要落实每月检查督导工作。
2.强化河道采砂规划许可及许可采砂现场监管。按照河道采砂规划许可分级管理规定，依法科学编制并报批河道采砂规划，严格河道采砂许可，强化许可采砂现场监管，建立健全并落实河道采砂许可及现场监管制度措施。
3.加强部门合作。积极推进水利、公安、交通运输部门联合执法，建立健全联合执法制度机制，促进工作互补、资源共享，形成打击非法采砂的强大合力。除开展日常常态化联合执法工作外，州每月、各县市每周至少组织开展一次联合执法巡查工作。
4.加强区域协作。开展交界河段非法采砂联合整治，建立健全交界水域联合执法制度机制，组织靠前设置联合执法驻守点，保证交界河段采砂管理秩序稳定可控。
5.强化河道采砂执法能力建设。加强河道采砂执法船艇等装备设施及执法基地建设。开展河道采砂视频监控及信息化建设相关工作。
（二）非法排污口专项整治
1.重点整治规模以上（日排放废污水300吨以上或年排放量10万吨以上）入河排污口。2018年11月底前，结合前阶段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等法律法规禁止区域内入河排污口清理结果，进一步加强规模以上入河排污口清理排查。
2.2018年12月底前，完成不符合设置要求的入河排污口的整改及其所属污染源的综合治理，建立健全入河排污口监管的联动与信息共享机制，不断优化入河排污口布局。
3.2020年11月底前，完成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入河排污口监管的长效机制，满足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目标要求。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州水资源管护专项整治攻坚行动领导小组，严格按照全州生态环境整治的相关工作要求，集中精力抓好实施。
（二）落实整改责任。州水利部门负责统筹协调水资源管护专项整治工作，要切实履行责任，层层分解任务，逐项细化落实，加强对县市政府和有关部门整改工
作的督导，确保各项问题按期保质整改到位。
（三）强化问责处理。整改工作中，对不认真负责，避重就轻，甚至敷衍了事的，一经发现，要严肃问责追责。加强重点整改问题的督察督办，对未完成整改任务的责任领导、责任部门、责任人依法实施问责。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曝光力度，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支持和参与整改工作的良好氛围。
附件3：全州非法养殖和非法捕捞专项整治攻坚行动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严厉打击非法养殖、非法捕捞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正常渔业生产秩序和水生生物保护区全面禁捕工作秩序，保护渔业资源和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安全。
二、主要任务
打击整治在全州江河水库从事非法养殖、非法捕捞的行为，重点防止非法养殖行为反弹。
三、工作步骤
专项整治活动由州水利水产局统筹和督导，各县市水利水产局组织实施。活动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2018年11月20日前）。成立专班，制定方案，印发、张贴各类渔业资源保护宣传资料，开展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活动，公布举报监督电话。
（二）集中整治（2019年1月15日前）。在抓好宣传教育的基础上，集中精力组织实施专项整治工作。
1.非法养殖。主要对江河水库及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内围栏围网网箱养殖、投肥（粪）养殖等非法养殖行为进行查处整治，重点防止非法养殖行为反弹。
2.非法捕捞。主要对非法电鱼、炸鱼、毒鱼，利用灯光网、拦河大毫、密眼网具、迷魂阵、滚钩等禁用渔具捕涝和违反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禁捕规定从事非法捕捞的行为进行重点打击和整治，从严从重处理。
（三）总结提升（2019年1月20日前）。及时总结专项整治活动经验，解决存在的问题，建立健全渔业资源保护长效管理机制，重点健全快速反应机制、联合执法机制和两法衔接机制，更好地提升渔政管理能力和执法水平。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具体行动方案，建立健全部门协商联系制度，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切实保证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二）加强执法检查。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加强监管，加大查处和处罚力度，坚决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强化源头治理，做到监管到位、执法到位、不走过场、不留死角。坚持专项整治与日常检查相结合，保持高压态势，有效防止和减少各类涉渔违法违规行为。积极探索创新管理机制和措施。
（三）加强案件查办。积极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认真分析、排查、锁定案件线索，对违法犯罪案件快查办、速侦破、严惩处，及时向社会公布涉渔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四）加强舆论宣传。坚持“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在边执法边宣传、边巡查边引导的同时，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大力开展渔业法律法规宣传，对举报线索有报必查、有查必果。积极争取社会各界尤其是河长的支持与配合，积极采取多种方式引导公众参与监管，加强群防群控措施的落实，健全完善监控体系布局，创造保护渔业资源的良好社会环境。
（五）加强信息报送。建立健全信息报告制度，及时报告专项整治工作的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及整治成果，各县市政府于2019年1月10日前向州水利水产局报送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总结和统计数据。
附件4：全州非法码头专项整治攻坚行动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结合长江巴东段岸线资源清理整顿工作，进一步对全州其余通航河流、库区内纳入港口规划范围的港口码头按照“取缔一批、规范一批、整合一批”的治理工作方针集中治理，切实改善江河湖库生态环境。
二、主要任务
（一）取缔一批。对不符合港口岸线利用规划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且无经营许可证、违规占用港口岸线的码头要坚决取缔，取缔之后及时开展岸线复绿。
（二）规范一批。对选址符合港口岸线利用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产条件基本满足法律法规要求的码头，积极创造条件指导、督导其办理港口岸线使用和港口经营许可手续。
（三）整合一批。对2004年《港口法》出台前建设的无证码头，各县市要作为遗留问题，结合当地实际，对本辖区港口总体规划进行修编，归并整合功能重复的小散码头，将符合发展条件的码头逐步搬迁至新建港区或作业区，实现统一集中化管理。
三、工作步骤
（一）动员部署和调查摸底阶段（2018年11月20日前）。各县市政府根据本方案，制定辖区内非法码头治理专项实施方案，开展全面核查，并将核查结果及分类处理意见于2018年11月20日前报州治理非法码头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联系人：岑仲阳，电话：13972416378，邮箱：546466352＠qq.com）。
（二）集中治理阶段（2018年12月31日前）。
1.长江干线港口码头。总体按照《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恩施州治理长江干线非法码头工作方案及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恩施州政办发〔2016〕18号）、《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等恩施州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相关工作方案的通知》（恩施州政发〔2018〕21号）要求开展治理工作。集中治理工作按《关于印发恩施州长江干线非法码头专项整治战役实施方案的通知》（恩施州非码整指〔2018〕1号）要求进行。
2.除长江干线以外，纳入湖北省内河航道规划的通航河流、库区且纳入港口总体规划范围内的港口码头。各县市政府采取严格关停、限期整改、完善手续、搬迁整合、回收补偿等多种方式，对辖区内通航河流、库区内的非法码头进行全面治理。属于“取缔一批”范畴的非法码头须在2018年12月20日前完成治理工作；属于“规范一批、整合一批”范畴的非法码头须在2018年12月20日前制定治理实施方案。
（三）检查巩固阶段（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各县市政府要进一步巩固本辖区内治理工作成效，于2019年12月25日前完成“规范一批”“提升一批”范畴码头的治理工作。
四、保障措施
 
[bookmark: _GoBack]（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非法码头专项整治工作，建立完善全州治理长江干线非法码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相关县市政府要成立治理长江干线非法码头工作领导小组并相应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坚持政府主导、属地负责，各县市政府作为治理工作的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全面负责辖区内非法码头的治理工作。各县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作为第一责任人，要认真抓好落实，确保限时完成整治任务。
（二）强化部门协作。相关县市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对非法码头专项整治工作安排进行分解细化，明确目标任务，制定具体措施，倒排工作期限，严格督促推进。要建立联动机制，形成条块结合、上下合力、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进一步加强非法码头专项治理及港口建设管理，加大对港口建设的联合巡查力度，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三）严格督查问责。州治理非法码头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要组织成员单位深入一线，对整治工作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整改，必要时予以通报批评；对未认真履行职责、整治不力、影响整治工作进度的，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各县市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及时掌握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认真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将有关情况报州治理非法码头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四）加强宣传报道。各县市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广泛宣传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动员广大群众参与监督、举报违法、全力支持整治工作。要加大新闻媒体宣传力度，曝光违法违规典型案件，营造良好的整治工作氛围。
 
附件5：全州非法用地专项整治攻坚行动方案
 
一、工作目标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洞庭湖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和相关违纪违法问题查处的重要批示精神，在全州对江河水库保护范围内违法用地进行全面排查，强化用地管控，全力保障江河水库生态环境。
 
二、主要任务
 
（一）开展全面排查。各县市政府要结合生态红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江河湖泊保护专项规划等，开展违法违规占地实地排查，逐一登记造册，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时限，确保按时整改处置到位。
 
（二）开展集中整治。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对违法违规占地的，限期逐宗依法查处整改到位，凡符合立案条件的，一律立案查处，按照“既处理事、又处理人”的原则，严格处理到位。其中，对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但属于有条件建设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纳入规划调整，待省国土资源厅批准调整后，按相关政策完善用地手续；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且确需补办手续的，在依法处罚到位后，按违法用地行为发生前原现状地类组卷申报，从新从高进行征地补偿和收取土地出让收入及有关规费。
 
（三）建立长效机制。各县市政府对于查处的违法违规问题要认真梳理分析，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定，严格落实“河长制”；健全执法监管长效机制，及时堵塞工作漏洞，切实保障江河水库生态环境。同时要组织建立国土、环保、住建、水利等部门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加强日常监管，定期开展联合动态巡查，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报告、早处置。
 
三、工作步骤
 
（一）排查清理（2018年11月30日前）。各县市政府对辖区江河水库保护范围内违法违规占地和违法填占湖泊等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并填报问题整改台账，于2018年11月30日前以县市政府名义上报州国土资源局（联系人：谭斌文，电话：8216092，邮箱：1507270845＠qq.com）。
 
（二）集中整改（2018年12月22日前）。各县市政府组织开展集中整改，11月30日、12月15日、12月22日前分别向州国土资源局报送整改进展情况。
 
（三）整改核查（2019年1月7日前）。2018年12月下旬，州国土资源局组织对各县市江河水库保护范围内违法违规占地阶段性整改工作进行实地核查，了解掌握整体情况，对各县市整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集中研判，协调解决，确保按时整改到位。
 
（四）总结通报（2019年1月17日前）。各县市政府上报工作总结，州国土资源局整理汇总后形成全州专项整治工作总结报告，报州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攻坚指挥部办公室，并对专项整治工作推进情况进行通报。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州级成立江河水库周边用地管控专项整治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专项整治工作。各县市政府是非法用地专项整治攻坚行动的责任主体，要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层层压实责任，逐级抓好落实。
 
（二）强化部门协作。州国土资源局履行牵头责任，做好统筹协调，州直成员单位要加强协同配合，共同解决江河水库保护范围违法用地清理处置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及时督导各县市依法依规查处到位。
 
（三）建立推进机制。建立交账销号工作机制和信息报送机制。各县市政府根据违法用地清理排查情况建立问题整改台账，并逐个问题制定整改措施、落实责任主体、明确完成时限，并定期报送整改情况。州国土资源局负责台账管理和整改问题销号备案。
 
（四）加强检查督办。州国土资源局负责牵头对工作推进、整改销号情况进行核查督办。对工作推进不力的，及时督促整改；对整治工作弄虚作假、敷衍塞责的，报纪委监委严肃问责追责。
 
附件6：全州水质提升专项整治攻坚行动方案
 
一、工作目标
 
提升清江大沙坝、马水河南里渡2个良好断面水质，加大清江七要口风险断面污染整治力度，确保全州考核断面均为水质优良断面。
 
二、主要任务
 
将均值达到年度考核目标但出现超标月份的清江大沙坝、马水河南里渡，均值达到年度考核目标但存在风险的清江七要口共3个断面作为集中攻坚对象。
 
（一）提升两个良好断面。对清江大沙坝、马水河南里渡2个断面加强污染源整治和生态基流保障，确保水质稳定达标。
 
（二）防控七要口风险断面。加强清江七要口断面的污染管控，加强精细化管理，防止水质超标风险。
 
（三）加强水资源调度管理。相关县市政府制定枯水期加强河流湖库生态调度具体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对清江七要口、大沙坝、南里渡断面加强水量调度，保障生态流量。
 
三、工作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8年11月25日前）。州县两级安排部署专项整治工作，相关县市要全面清理断面控制单元内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建立问题台账，制定断面攻坚整治细化方案。细化方案于11月25日前报州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攻坚指挥部办公室。
 
（二）集中攻坚阶段（2018年12月31日前）。相关县市政府针对3个重点攻坚断面，采取超常规手段和力度，从11月到12月集中攻坚，“控源、治污、增容”齐抓并重，重点解决好污水直排问题、水资源优化调度问题、水生态系统修复问题，确保相关断面稳定达到水质考核目标。
 
四、保障措施
 
（一）落实攻坚主体责任。县市政府是水质提升改善的责任主体。相关县市要切实履行责任，层层分解任务，逐项细化落实，按照各断面水质现状和突出问题，逐一落实断面整治目标清单、措施清单、责任清单、时限清单，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二）强化水质监测质控管理。严格按照考核断面监测工作有关要求，加强第三方采样公司衔接沟通，全程同步采样，加强现场服务和监督，确保采样环节科学规范。
 
（三）加大督办巡查力度。对涉及攻坚以及需加强生态补水的重点流域，加大督办检查和巡查力度。
 
（四）严格督办考核和问责。对完不成年度任务和水环境质量持续恶化的县市，约谈相关负责人，按照有关规定实施问责。
 
附件7：全州退耕还林还草还湿和打击毁林毁草毁湿专项整治攻坚行动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洞庭湖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和相关违纪问题查处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要求，以全州江河水库湿地生态环境整治和湿地生态修复工作为重点，强化“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维护全州生态资源安全。
 
二、主要任务
 
根据统一部署，按照“全面排查、举一反三、集中整治、建立长效”的要求，着力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和重要湿地退耕还湿工作，依托“绿盾2018”“绿剑行动”，严厉打击毁林毁草毁湿行为，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实施精准灭荒、长江两岸造林绿化工程等五大行动，狠抓责任落实。
 
三、工作步骤
 
（一）开展新一轮退耕还林行动。借鉴第一轮退耕还林成功经验和新一轮退耕还林“利川”经验，结合精准扶贫实施，积极发展以市场主体大户为龙头、农户和贫困户参与管理、建档立卡贫困户全覆盖、收益以土地按投分红的模式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到2018年12月31日完成新一轮退耕还林5万亩。
 
（二）开展造林绿化行动。根据省级精准灭荒核查结果和上级下达的各项重点林业工程建设任务，开展秋冬造林整地和造林物质等准备工作，力争2019年全州圆满完成各项林业工程建设任务，其中完成精准灭荒造林2600亩，抚育1100亩，长江两岸绿化造林12000亩，新一轮退耕还林7.79万亩。
 
（三）开展湿地退耕还湿行动。积极争取扩大森林湿地修复项目，推进二仙岩湿地保护区退耕还湿项目3000亩（总投资300万元），在编制项目实施方案报省批复后迅速组织实施。
 
（四）开展打击毁林毁草毁湿行动。结合全省部署开展的“长江生态大保护林地专项行动”“绿剑2018”“神农利剑行动”“森林资源督查”等专项行动，做好排查摸底、打击整治和总结提升工作，坚决遏制当前涉林违法犯罪持续高发的态势。
 
（五）认真开展自然保护地大检查行动。按照国家林草局和省林业厅的统一部署，对全州各类自然保护地进行一次大检查，全面摸清全州各类自然保护地现状，预防和遏制自然保护地生态破坏问题。按照保护管理机构自查、县市林业局复核、州林业局分组抽查方式进行，2018年12月底前完成。
 
四、保障措施
 
（一）搞好沟通协作。林业、国土、公安、环保、农业、水利等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及时通报专项整治行动信息与进展，促进行动深入有效开展。
 
（二）建议长效机制。按照我省《湿地保护修复制度实施方案》要求，落实湿地分级分类保护管理制度、湿地保护责任制、湿地用途监管机制、湿地监测评价制度等，为湿地保护修复提供制度保障。将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全域、省级以上湿地公园的保育区和恢复重建区、省级以上森林公园的生态保育区与核心景观区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管理。
 
（三）严肃督查问责。对专项整治工作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整改，对未认真履行职责、整治不力、影响整治工作进度的，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四）加强宣传报道。各县市要广泛宣传、动员广大群众参与监督、举报违法、全力支持整治工作，适时组织新闻媒体曝光违法违规典型案件，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各县市政府要及时向州林业局报送专项整治行动进展情况（联系人：郑洪，电话：8417135，邮箱：303925981＠qq.com，传真：8417144）。
 
附件8：全州生态环境领域涉黑涉恶专项整治攻坚行动方案
 
一、工作目标
 
深刻认识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对恩施州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把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充分发挥州、县市公安机关职能作用，举全警之力集中侦破一批破坏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案件，打掉一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涉黑涉恶的犯罪团伙，整治一批影响长江流域治安秩序稳定的突出问题，以实际行动为实施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保驾护航。
 
二、主要任务
 
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排污、非法倾倒废物垃圾等污染环境违法犯罪行为；打击非法捕捞、非法采砂等破坏资源违法犯罪行为；打击环保领域涉黑涉恶、妨害公务等扰乱秩序违法犯罪行为。
 
三、工作步骤
 
（一）工作部署及排查整治阶段（2018年11月20日前）。
 
各县市要组织深入调研，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方案，明确责任领导，组建工作专班，组织动员部署。州、县市公安机关积极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发动基层民警及人民群众，对辖区内非法排污、非法倾倒废物垃圾、非法采砂、非法捕捞等现象进行摸排，对重点人员、重点行业、重点流域、重点企业进行排查，及时收集掌握违法犯罪线索。加强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联系沟通，督促其及时移交涉嫌犯罪案件，协调共享行政处罚信息，从中分析研判涉嫌犯罪情报线索。
 
（二）破案攻坚阶段（2019年1月10日前）。
 
在全面摸排破坏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违法犯罪线索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侦查手段，对线索进行核查，对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严厉打击，对重点案件开展专案经营，坚决深挖犯罪链条和幕后“保护伞”，力争查破一批团伙性、系列性、跨地域性大要案件。
 
（三）宣传总结阶段（2019年1月20日前）。
 
选取一批具有代表性、开创性的已结案件，认真总结经验，提炼完善战法，并联系主流媒体、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向社会宣传，展现公安机关打击成效，震慑违法犯罪分子。同时，根据本地区违法犯罪形势和工作实际，建立完善部门联动、信息共享、反应快速、滚动排查、定期整治等长效工作机制。
 
四、保障措施
 
（一）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期间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按照州委州政府统一部署，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碧水保卫战“清流行动”、实施“河长制”等工作，及本辖区、本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实际，成立工作专班，细化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工作重点，强化公安警种配合，将专项行动部署好、开展好。
 
（二）坚持深挖细查，强力破案攻坚。各县市要再次梳理前段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摸排出来的涉环保领域的线索，坚持线索核查一律溯源、破案手段一律专业支撑、顶风作案一律从严处理、案件办理一律快侦快诉，组织多警种合成作战，集中优势警力，迅速侦破一批大要案件，形成强大震慑。对团伙性、系列性、跨地域性案件，要组织专门力量专案经营，串并在侦案件，务必肃清犯罪团伙、推毁犯罪网络、打掉经济基础、斩断利益链条。对涉及多方利益、阻力干扰大的案件，要综合运用提级侦办、异地用警等措施，确保打击到位，必要时可报请州公安局指挥督办。对犯罪分子在交界地（水）域流窜作案的案件，发现地公安机关要第一时间进行追缉查处，必要时报请州公安局指定管辖。对涉及长江干流的案件，州公安局要发挥组织领导作用，主动协调长航公安机关组成联合专案组，捆绑作战，岸上岸下联动打击。
 
（三）加强部门协作，提升打击效能。各县市要根据原环保部、公安部、最高检《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省高法、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环保厅《关于加强全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工作的实施意见》，省农业厅、省公安厅《湖北省渔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省水利厅、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长航局《湖北省河道采砂管理联合执法工作制度》等要求，加强公安机关与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及检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共同推进长江流域突出问题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州、县市公安机关对所发现的尚不构成犯罪的一般环境违法行为，应当及时移交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对行政主管部门通报的新发生案件，州、县市公安机关要第一时间配合调查，依法为行政主管部门执法办案提供保障和便利条件。对阻碍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甚至暴力抗法的，要坚决予以打击。对发现违法犯罪活动幕后有公职人员通风报信、甚至充当“保护伞”的，要及时通报有关部门依法依纪严肃查处。
 
（四）广泛宣传发动，营造严打氛围。各县市要加强宣传发动，公安机关要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开通专门的举报渠道，发动群众举报、投诉违法犯罪行为。要利用好电视、报纸、电台、网络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适时、依规公布重大典型案例，向全社会曝光违法行为，积极宣传公安机关严打相关违法犯罪、保障生态环境安全的态度和决心，有效震慑违法犯罪分子。要加强对拟披露信息的舆论评估工作，严防因信息披露的方式、方法、内容或时间节点不当引发负面炒作，造成不良影响。要注意严格宣传工作纪律，不得擅自对外发布在侦案件有关信息。
 
（五）严格督导考核，强化信息报送。此项工作将纳入全州治安重点工作考核内容。专项行动期间，州人民政府将派出工作组赴各县市督导检查，并适时组织暗访检查。对成绩突出的，进行通报表扬；对工作部署不力，特别是有案不立、有案不查、侦办不力、查处不到位等问题，将予以通报并依纪依规严肃追责。各县市也要及时督导检查本辖区工作开展情况，及时发现解决存在的问题，并落实工作联络员每月上报专项行动开展情况、上级交办线索核查情况和《专项行动战果统计表》，不得迟报、漏报、瞒报。对重要工作部署、重大案件侦办等信息要第一时间上报。

